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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区法院
聘请了31名特邀调解员
确保诉调“无缝对接”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今年以来，中原区法院聘请了 31 名
特邀调解员。这些调解员都是在辖区各街
道、妇联、交警部门聘请过来的，相关业务
庭室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妇联组织和辖
区各调处中心之间形成信息联通、纠纷联
排、力量联动、矛盾联调的调解对接机制，
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诉讼调解“三
调”的有机结合，真正确保诉调“无缝对
接”，大大地提升了调解效果。

此外，中原区法院还构建了对调解协
议的效力认定机制。对于当事人请求变
更、撤销人民调解委员会作出的调解协议
的，一般都通知人民调解委员会派员旁听
案件审理。同时，充分发挥速裁庭快立、快
审、快结的优势，注重对当事人自愿、合法
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确认，提高人
民调解协议的公信力。构建与非诉讼纠纷
解决组织的对接机制。通过“托出去、引进
来”的方式，委托或邀请人民调解组织、社
会法庭、行政机关参与诉讼调解工作，增强
调解工作效果。构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
导机制。选派一批司法能力强、业务素质
高、审判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担任人民调
解指导员，深入社会和乡镇，采取定期授
课、现场指导、邀请旁听案件审理等多种形
式，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社会法官的指导和
支持，不断提高其预防和处理纠纷的能力。

今年以来，本院民商事案件的调撤率
达到了 72.5%。同时，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处
理各类纠纷80余起，互动调解工作呈现良好
发展。 线索提供 郭倩 张娜 韩战杰

中原区法院推动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是在现有框架内解
决行政纠纷、化解矛盾的重要途径，是司法
领域社会管理创新的有益尝试。中原区是
郑州市老城区，也是郑州市委、市政府所在
地，辖区内市区两级行政机关及部门集中
分布，加之体制改革与经济转型带来的利
益碰撞，每年有大量行政纠纷涌现并诉至
法院。

该院以扎实推动行政首长应诉工作为
契机，做到“三个带动”，即带动行政争议的
妥善化解、带动行政审判外部环境的优化、
带动行政诉讼协调机制的完善。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可以对行政行为
的违法性或不正当性进行直观了解、深入
认识，事后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改，使个
案及时转化为依法行政的经验和教训，从
源头上避免了行政争议的产生。

近年来，该院通过积极与辖区内市直
机关及区委、区政府加强沟通，鼓励与支持
行政首长亲自出庭应诉，优化行政审判的
外部环境。消除行政首长的出庭顾虑，提
高其对案件以及依法行政的重视程度，规
范诉前法律释明，对参加庭审注意事项进
行指导。通过司法与行政之间的良性互
动，使行政机关都能履行出庭应诉义务。

通过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功能的运用，
行政协调案件的难度降低，从而使审判效
率得以提高。 线索提供 刘黎青 范金鹏

中原区检察院
重视错案预防

□郑州晚报记者 王译博

近日，中原区检察院举办“错案预防与
检察工作”，讲座邀请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
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奋飞教授
为大家讲授如何预防错案的发生。

李教授结合检察工作实务，从证据把握、
工作机制、执法理念等方面分析了错案发生
的原因，提出了预防错案的对策和建议，对提
高干警法律素质、办案质量大有裨益。

一批破产案件长期无法审结
不少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难以进入破产程序

全省法院要集中清理
5年以上的未结破产案件

对假借破产逃避债务的破产申请，要及时驳回并制止

3年来，省内多家知名
破产企业案件得到审理

一些法院通过妥善适用破产重整、和解程
序，积极挽救符合国家产业结构政策且具有挽
救价值和希望的濒危企业，如洛阳两级法院审
理的白马集团、阳光热电有限公司等企业破产
重整案件，郑州中院审理的河南航空有限公司
重整案，开封中院审理的开封中油销售有限公
司和开封市第二房地产开发公司破产重整案
件，郑州高新区法院审理的郑州中原显示技术
有限公司和解案等。

破产案件审判工作还
存在不少困难

谢德安说，当前我省破产案件审判工作中
还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是：1.破产案件
存在立案难的问题，不少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
难以进入破产程序。2010年以来，全省法院新
收破产案件仅333件，而据河南省工商局统计，
近年企业吊销数量为，2009年 8020户，2010年
6744户，2011年达12388户。

许多应依法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未经法院
破产审理即退出市场，不仅损害了债权人利益，也
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诚信建设。

2.案件审理周期过长，一大批破产案件尚未审
结。据这次会议前统计，全省新收案件明显下降，
但未结案件仍有750件，数量很大，且长达5年以上
未结案件全省还有384 件，占未结案件的51%。

3.破产审判实务中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
问题亟待进一步梳理、研究和解决。如破产财
产的确认、破产管理人作用的发挥、破产衍生诉
讼的审理、职工安置、关联企业合并破产、税收
的协调处理等。

谢德安要求各级法院要严格依法把握
企业破产案件受理标准，对符合破产原因、
达到破产条件的企业要及时适用破产程序。

对不符合破产条件，假借破产逃避债务
的破产申请或者为达到不正当目的恶意对
他人提出的破产申请，要及时予以驳回并制
止该违法行为，以充分维护相关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

要重视并发挥破产重整程序或和解程
序的作用，妥善化解企业因一时经营困难而
引发的矛盾纠纷。

当前，不可避免要出现一些经营不善的
企业因资金链断裂等原因而停产、濒临倒

闭，部分企业主为逃避债务而下落不明，债
权人提起的企业破产案件将明显增多，“我
们法院在受理债权人提起的破产案件后，对
当事人有和解可能或和解意愿的，要积极引
导当事人和解，通过互谅互让切实减轻各方
的负担；对双方没有和解可能但有挽救希望
的债务人企业，要引导当事人适用重整程
序，尽快实现企业再生”。

全省法院和各中院要有效防止破产案
件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对
于利害关系人就破产案件审理程序中反映
出的问题要认真审查，对确有错误的要及时
予以纠正。

对重大疑难案件，要发挥破产管理人的作用

下半年要清理5年以上的未结案件

假借破产逃避债务的破产申请要及时驳回并制止

谢德安说，充分发挥破产管理人的作用
和完善管理人指定机制。对法律关系简单、
所涉矛盾不多、社会影响不大的一般企业破
产案件，可采用随机方式指定管理人；对于重
大疑难案件，不宜以随机方式产生管理人。
对于涉及较多国有资产的破产案件、上市公
司破产案件，职工人数多、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的破产案件，法院可适当采取指定清算组为

管理人或者以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的办法。
河南是在2007年根据最高法院的要求

建立了第一批破产管理人名册。目前该名
册一直未更新。省法院可考虑授权各地中
院审定增补一批新的管理人，同时对原有的
管理人的工作业绩进行考核，适时更换、调
整，由中级法院对本区域内的管理人进行管
理、培训、考核。

谢德安说，破产案件长期无法审结的
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一是破产企业职工长
期得不到妥善安置，造成生活困难，有些连
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情绪极不稳定，稍有
风吹草动就会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成为

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破产企业财产逐渐折
损消耗，变现能力越来越差；缺口资金越积
越多，财政负担日益沉重。谢德安要求，各
级法院要尽快把5年以上未结案件清理完。

线索提供 孙志平 王帅 进花

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法院难以立案？一批
破产案件长期无法审结，破产企业职工长期得不
到妥善安置，生活困难，有些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
障，情绪极不稳定。

昨天，在开封召开的全省法院审理企业破产
案件座谈会上，省高院副院长谢德安毫不避讳地
透露目前全省法院破产案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如何尽快终结程序，找出症结和办法？昨
天，最高法院民二庭副庭长刘竹梅，省国资委、开
封市等领导，全省各中级法院及部分基层法院主
管破产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和庭长等160余人参
加了会议。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